
   
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号)精神，根据《关

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
第4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

制定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条件（四部门公告2021年第10号）



»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T/SIA025-2021《国家鼓励的软
件企业评估标准》



1企业资格 

A) 依法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B) 以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c)该企业的设立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2 研发能力 

A)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

（营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7%，其中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

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B) 签订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

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 



3 业务收入占比 

企业年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年收入总额的比例一 般不低

于5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5%。其中软件

产品自主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一般不低 于45%

（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 

4 质量保证 

4.1 具有保证设计产品质量的手段和能力，并建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4.2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软件研发和服务规范可依据如下方式认证： 

a) 企业依据GB/T 19001，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并能持续有效运行； 

b) 企业依据SJ/T 11234或国际CMMI标准，通过了CMMI能力评估； 

c) 企业已建立完善的软件研发质量管理体系和信息技术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运行。



5 产品和服务 

5.1 软件企业开发销售的软件产品和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应符合我国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5.2 软件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 软件企业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具有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 

b) 软件产品应具备软件测试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或申请评估企业自检报告，或能

证明该软件已完成的其他资料； 

c)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3 信息技术服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 企业有承接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资质或标准； 

b) 具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软件和硬件等设施； 

c) 有承接信息技术服务相关资质的人员； 

d)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 企业诚信 

6.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诚信经营，依法纳税；遵守行业管理规定、行业公

约， 

自觉维护行业秩序，主动加强行业自律。 

6.2企业应对所出具的企业经营财务情况、软件产品等方面的真实性负责。 

6.3未发生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严重知识产权侵权。 

7 经营环境 

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

等）， 

以及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技术支撑环境。 



申请流程

企业自愿申请

材料预审

现场审核

材料补件

上报发证



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数量 要求

1 评估服务委托协议； 1 纸质原件电子版，需按表中要求盖章、签字。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已办理三证合一的企业提

供最新营业执照即可)；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验证原件。

3

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提供至少1个软件产品评估证
书及主要产品的软件著作权或专利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
文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软件产品测试报告；主营业务
仅为技术服务的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说明；

1

纸质复印件，验证原件，

每类证书10份以上部分仅提供证书列表；

测试报告仅需复印1份；

原件现场备查。

 

4
受理日上年度《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数情况表》，上

年度12月份经省、市各级社保部门签章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明细表（企业
实际经营年限不足一年的提供受理日上一月份对应材料）。

1 原件。

5

经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
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且附注中要体现企业软件开发收入、自主软
件收入、企业研发费用的说明）；《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列表暨
收入情况归集表》；《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企业实际经营年
限不足一年的提供经营期间对应材料）。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验证原件。

      6 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7
ISO9000系列或CMM/CMMI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或者提供符合软件

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说明以及有效运行的过程文档记录等保证产
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

1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纸质复印件；相关说明及过程文档

记录需加盖企业公章。

8

上一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清单及企业上年度签订的两
份金额最大的合同复印件（不足两份，全部提交）和与之对应的发票复
印件。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备查。



收费标准

 企业类别 收费标准（元）

1 非会员企业 1600
2 会员企业 800
3 会长、副会长、理事企业 500

   （评估为企业自愿申请，如企业确定申请，相关费用需在提交线上
申请前转帐到协会对公帐户，缴费回单截图打印放在申请材料中。）
 
 



证书样本




